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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4月 26日，武汉在院新
冠肺炎患者清零……医疗救治工作取得
了重大胜利。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
目前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生
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从寒冬到暖春，举国上下齐心协力，
一幕幕抗击疫情、抢救生命的画面汇成

爱的洪流。
这是生命至上的中国理念——“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
位”“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做出重要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救

治患者。
这是守望相助的中国实践——全国

4.2万余名医务工作者逆行出征，火速建
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创新推出方舱医
院，中医药治疗贯穿始终，集中优势资源
抢救重症患者……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敬佑生命的人间大爱。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
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管
新华社电 记者从4月26日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全
面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管。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副
司长王树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加强医
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国家药监局要求各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建立出口医疗器械企业
清单，实施动态调整，监督指导出口企业完
善出口产品档案，切实保证产品出口过程
可追溯，及时将出口企业清单通报企业所
在地政府，督促地方政府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同时进一步规范出口销售证明，对未
在我国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及生产许可
证书的，一律不得出具出口销售证明。

在疫情防控所需医疗器械的应急审
批方面，王树才说，国家药监局科学高效
开展医疗器械应急审批工作，截至目前，
国家药监局共批准 30个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目前日产能已达902.5万人份。

新华社电 酝酿近 10年的著作权
法第三次修改正式启动——这部法
律的修正案草案，于 4月 26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将“电影作
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改为“视听作品”。修改广播权有
关表述，以适应网络同步转播使用作
品等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作品
类型不断出现。几秒钟的短视频能构
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吗？计算
机字体、音乐喷泉、体育赛事直播、网
络游戏直播画面乃至人工智能生成

物，能否列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
为解决现行著作权法部分规定难

以涵盖新事物、无法适应新形势等问
题，草案作出包括“视听作品”“广播
权”等在内的多项修改，是我国著作权
制度不断完善的表现。

根据草案，对于侵权行为情节严
重的，可以适用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将法定赔偿额
上限由五十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

草案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应当将许可使用费收取和转付、管理
费提取和使用、使用费未分配部分等
总体情况向社会公布，并应当建立权
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

查询。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管
理。增加著作权主管部门询问当事
人、调查违法行为、现场检查，查阅、复
制有关资料及查封、扣押有关场所和
物品等职权。

草案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修改，
如将“公民”修改为“自然人”，将“其他
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延长摄影
作品保护期等。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采用了分散立
法的方式，形式上游离于民法制度体
系。修正案草案在表述上与民法总则
等民事法律保持一致，有利于法律体
系的健全完善。

新华社电 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
4月26日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草案按照全
面提升动物卫生水平的目标，对动物
防疫方针、防疫责任体系、制度体系、
监管体系等调整完善，构建科学、合
理、健全的动物防疫法律制度。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刘振伟说，动物防疫法自 2008
年1月1日修订实施以来，我国动物防

疫工作不断加强，在保障养殖业生产
安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
全及生态环境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由于我国大多数生产经营主体
养殖方式比较落后，基层动物防疫体
系薄弱，加上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
易活动频繁，我国动物防疫面临着复
杂、严峻的形势，需要尽快修改动物防
疫法。

草案突出了六个强化：一是强化

对重点动物疫病的净化、消灭，在全面
防控的基础上，推动动物疫病从有效
控制到逐步净化、消灭转变；二是强化
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检疫检验；三
是强化生产经营者的防疫主体责任、
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和地方政府的属
地管理责任；四是强化动物疫源疫情
的监测预警；五是强化动物防疫制度
体系建设；六是强化基层动物防疫体
系能力建设，完善保障措施。

新华社电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修订草案三审稿4月26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修订草案三审稿切实加强了医疗
废物特别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过程
中医疗废物的管理。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及
时处理医疗废物是一个重要环节。有
的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部门、地方
和社会公众建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对医疗废物作出更具针对性的规
定。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医疗废物按
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能力建设。

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了监管职
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生
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危害公众健
康、污染环境。

在主体责任方面，修订草案三审
稿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法分类
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交由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及时收集、运输和
处置医疗废物。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

同时，修订草案三审稿规定，重大

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医疗废物
等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
工作，保障所需的车辆、场地、处置设
施和防护物资。

此外，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安
排必要的资金用于重大传染病疫情等
突发事件产生的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
应急处置。

据悉，修订草案三审稿还在统筹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建筑垃圾污
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减少和回收利
用包装物、强化实验室固体废物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八起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新华社电 为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

委四次全会关于坚持从讲政治高度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要求，切实推动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
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要求落地见效，
进一步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现将 8起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陈远飞，哈
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傅松滨等
人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不尽责不担
当不作为问题。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兰宏等人在部署、
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作风漂浮、脱离
实际问题。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生态
环境和水务局原副局长梅理清等人在落
实生态环保工作中失察失职问题。天津
市河西区天塔街道原党工委委员、办事处
副主任彭太刚等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不作为、不负责问题。广东省深圳市西
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冷魁等人乱决策、乱拍板、乱作为问题。
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政府党组成员、原
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陈跃履职不力、
弄虚作假问题。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总支委员、副
局长张宏学搞特殊、耍特权问题。江西
省赣州市定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曾世明履职不力影响复工复
产等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上述 8起问
题，是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分秒必争！一切为了治病救人
——中国抗疫生命至上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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